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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扎实

推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外迁移民

安置工作的通知  

 
(武政办〔2009〕111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根据省人民政府的部署和要求，按照《市

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外迁

移民安置工作的意见》（武政〔2008〕21号）

精神，为扎实推进我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外迁

移民安置工作，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各有关区要按

照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市委、市人民政府的统

一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

待移民安置工作，把移民安置工作作为保增

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一项政治任务抓落实。

2009年下半年，要全面启动我市移民安置工

作，按照规划一批、审批一批、启动一批、安

置一批的原则，力争2010年年底之前基本完成



省人民政府下达我市的1万名移民搬迁安置任

务，确保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

确保全市社会和谐稳定。 

  二、高标准编制安置规划。按照区级编

制、市级审批、省级备案的程序，由各有关区

结合我市城乡统筹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高

水平、高质量编制好移民安置实施规划，2009

年11月底之前要完成全部移民安置点实施规划

的编制工作，并于2009年年底之前完成规划审

批工作。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要将生产与生活

一并规划，统筹考虑移民房屋建设和农业生产

需要；要充分考虑农业生产所需的基础设施等

配套建设；要在尊重移民生产生活习惯的基础

上，积极引导移民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农业，推

进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 

  三、加强移民安置对接工作。在市里统一

指导下，统一对接程序和标准，由各有关区和

街（乡、镇）移民主管部门科学制订对接、考

察、审核方案，以区为主组织开展对接工作。

各有关区要准备好移民安置点的详细资料，组

织到迁出地逐户逐人进行审核，实事求是地进

行宣传，让拟安置到我市的移民群众尽快全面

了解我市安置区、安置点的实际情况和有关移

民安置工作的政策，做好移民迁入前的协议书

签订和资料收集、建档等基础工作。 

  四、加快移民安置点建设。各有关区要积

极推进移民安置点的建设工作，2009年年底之

前要完成土地征用、生产用地调剂和安置点

“三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移民安置

用房建设必须符合我市的统一规划和要求，并

充分尊重移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安置用房可由

移民在规定时限内自行组织建设，也可由移民

委托安置地所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



府）或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作为项目法人公开

招标进行建设。要加强对移民建房的监督，各

有关区要以安置点为单位成立由安置点所在街

（乡、镇）和村组干部、移民迁出地村组干部

以及移民代表组成的“移民建设监事会”，主

要负责参与移民建房和生产的规划、建设、质

量，资金分配、使用、监督、管理等有关方面

的工作。 

  五、落实工作责任和纪律。移民安置工作

实行属地管理，以区为责任主体，以街（乡、

镇）为责任单位，以安置点为基本单元，各负

其责。各有关区和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明确

工作责任和工作措施，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

强工作督导。省、市移民安置配套投资与移民

安置补偿重建资金要捆绑使用，确保全面完成


